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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屏東縣車城鄉公所 

 108 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金查核紀錄表 

項

次 

查核項目 查核方式 查核結論 建議意見 

1 108年度

放射性廢

棄物貯存

回饋金決

算 

書面查核 1. 108 年度放射性廢棄 物 

貯  存  回  饋  金

6,017,999 元已納入該

公所 108年度預、決算辦

理。決算數 6,034,309

元，實付數 5,634,309

元，保留數 400,000 元，

短絀數 16,310 元。本年

度本會回饋金無短撥情

事，經費不足部分由車城

鄉公所預算自行支應。 

2. 106 年度貯存回饋金賸

餘款 33,414 元及 107 年

度貯存回饋金賸餘款

64,216 元編入本年度預

算辦理「車城國小保力分

校勤學步道暨保力客家

文物館改善工程計畫配

合款」，未執行完畢，續

予保留。 

3. 民政業務中之「春安工作

107 年度及本年度

皆有補助對象為公

務人員之加菜金及

慰問金之補助項

目，其性質偏向「放

射性廢棄物貯存及

核電廠除役完成前

回饋要點」不予補

(捐)助項下之「公務

部門員工及民意代

表之健康檢查、自

強、文藝、康樂、慶

生活動等一般事務

費(與本回饋金相關

之事務費用除外)。」

範疇，爰該支出項目

非屬妥適，建議改

善。(後續 109至 111

年度之回饋金執行

未再有本補助項

目，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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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及慰問金及慰勞三

軍將士春節、端午、中秋

節加菜補助金及其他慰

問金」新臺幣 120,000

元一項，其慰問對象非屬

義/警消等人，三軍將士

屬公務人員，其性質較不

屬於本回饋金補(捐)助

範疇，該支出項目非屬妥

適。查 107年度回饋金執

行概況亦有本項補助項

目，應予改善。 

4. 本年度貯存回饋金用於

公 共 建 設 比 例 為

78.49%，用於協助地方公

益活動與福利措施以及

促進地方和諧及周遭居

民福祉之事項占比為

21.78%，運用情形尚稱良

好，惟非屬妥適之補助項

目，應行改善。 

 


